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举报政策（草案）

目的

1.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致力于保持高标准的商业道德和公司治理。我们
相信，应当正确对待我们的员工、与我们有业务往来者以及我们经营所在的社区。

2. 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员工，同时鼓励第三方向我们报告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团”）
有关的不当行为。

3. 本政策旨在提供举报渠道和在举报可能的不当行为方面的指导，并向根据本政策举报不当行
为的人员（“举报人”）保证，本集团将向其提供保护，使其不会因为任何真实的举报而遭受
不公平的纪律处分或伤害。

4. 本政策适用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集团所有雇员（包括借调人员）（统称“相关人士”）
以及与本集团有业务往来的外部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供应商）（“外部人士”）。

举报和可举报的事项

5. 我们不可能详尽无遗地列出本政策所涵盖的所有不当或舞弊行为。可举报的事项的范例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 刑事犯罪（包括贿赂和腐败）或不遵守其他法律或监管要求的行为；

 与内部控制、会计、审计和财务事项有关的不当行为或欺诈；

 不当行为、舞弊、渎职或不道德的行为；

 挪用本集团财产；

 任何危及本集团员工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健康和安全的行为；

 违反本集团的政策和准则的行为；

 不当使用或泄漏本集团的机密或商业敏感信息；及

 故意隐瞒上述任何情况。

6. 请注意，与客户服务或产品有关的投诉，以及在本集团所在地发生或由本集团保管的财产的
损失，通常不会在本政策范围内报告，除非它们涉及上述不当行为、渎职或违规行为。否则，
它们将由相关职能部门（如客户服务或安保部门）处理。

对举报人的保护

7. 在进行举报时，举报人应保持适当谨慎，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8. 做出真实和适当举报的举报人将获得公平待遇。此外，我们还保证所有相关人员不会受到不
公平的解雇、伤害或无理由的纪律处分。



9. 本集团保留对发起或威胁发起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任何人（相关人员或外部人士）采取适当
措施的权利。尤其是，进行或威胁进行报复的相关人员将受到纪律处分，其中可能包括立即
开除。

保密

10. 所有收到的信息（包括举报人的身份）将被严格保密，除非是本集团根据法律、法规、任何
相关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或其他主管政府或监管机构）
的合法要求，或根据对本集团具有管辖权的任何法院的命令或指令作出的披露。

11. 为不影响调查，举报者须对已作出的举报、有关的不当行为的性质以及所涉及人士的身份保
密，除非根据法律、法规、任何有关当局的合法要求或任何法院的命令或指令要求披露该等
资料。

举报渠道

12. 每份报告均应由举报人亲自或以书面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we@hand-china.com]（仅由法
务部读取）或邮寄至“汉得信息法务部”，地址为：[上海市青浦区汇联路 33号]。根据不同情
况，本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或法务部将决定对有关报告采取的行动方案，并
授权有关人士进行处理。

13. 所有邮寄的书面报告应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标明“高度机密 —仅由收件人开启”，以确
保机密性。

14. 每位举报人须通过填写附件 1中的举报表格，提供不当行为的细节（包括相关事件、行为、
活动、姓名、日期、地点和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匿名举报

15. 我们鼓励举报人提供他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在需要时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报告
内容的澄清或进一步的信息。然而，我们也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举报人可能不愿意透露
自己的身份。在这些情况下，举报人可以提交匿名报告。

调查

16. 调查的形式和时长根据每份报告的性质和特殊情况将有所不同。在适当情况下，所提交的报
告可能会：

 由法务部或审计委员会决定和授权的本集团任何合适的人员、团队或部门进行内部调查；

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指示，提交给外部审计师；

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指示，提交给相关公共或监管机构；及∕或

 构成审计委员会可能确定的符合本集团最佳利益的任何其他行动的主题。

17. 法务部将在收到报告后，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回复举报人（如果可以联系得到举报人的话）：

 确认收到该报告；



 告知举报人是否将对该事项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在适当时候告知其已经或正在采取的行
动或不予进行调查的原因；

 在可行的情况下，告知其调查和最终答复的预计时间；及

 说明是否已经或将要采取任何补救或法律行动。

恶意指控和虚假报告

18. 如果举报人恶意地、别有用心地或为了个人利益而作出不实举报，本集团保留对任何相关人
员（包括举报人）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以挽回因不实举报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尤其
是，相关人员可能会面临纪律处分，包括被解雇（在适当情况下）。

政策的责任和审查

19. 本政策已于经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批准，并由董事会不时进行审查，以确保其符合本
集团的需要并反映当前的监管要求。

20. 本政策应与联交所或任何其他监管机构就本政策所管辖的事项不时规定或发布的任何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指令或指引一并阅读，并受其约束。

21. 本集团的业务主要在中国内地进行，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部人士有业务往来。因此，在不
与本政策相抵触或冲突的情况下，本集团的成员可根据适用于这些成员的任何司法管辖区的
法律、法规、规则、指令或指南，制定具体的举报政策。

22. 如果本政策的任何程序与联交所或任何其他监管机构所规定的任何相关法律、法规、规则、
指令或准则或其任何部分（“法律要求”）不一致或冲突，则在不一致或冲突的范围内以后者
为准，除非本政策的程序符合法律要求且比法律要求更为严格。

23. 审计委员会全面负责本政策的实施，并将本政策的日常管理责任委托给公司的法务部。

政策的披露

24. 本政策或其摘要须载于本公司网站（https://www.hand-china.com/）“[投资者关系－公司治理]”
页面。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1

举报表格

（严格保密）

如果您想进行举报，请填写此表格并遵循本集团举报政策第5段所规定的程序。所有信息都

将被严格保密。

在填写本表格之前，请仔细阅读举报政策。

举报人信息（不严格要求，但强烈励）：

姓名及职衔：

部门及公司名称（倘适用）：

电话： 电邮：

通讯地址：

举报事项的细节：

请提供您所举报事项的全部细节：涉及的人员姓名、日期、地点、原因等以及任何其他支

持性证据。（如有必要，请在另一张纸上继续填写）。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所有收集的个人数据将只用于与您所举报的案件直接相关的目的。所提交的个人资料将
由本集团持有并予以保密，并可能转给我们在处理此案时与之联系的各方或其他有关方
面。所提供的信息亦可能被披露给执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在相关情况下，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您有权要求查阅和
更正您的个人资料。如果您想行使这些权利，应以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提出请求，电
子邮件地址为：[ we@h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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